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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anghai Zhida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上海摯達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50）

(I) 202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投票結果；及
(II) 建議股份拆細於2026年3月3日生效

茲提述上海摯達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2026年1月23日的
202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通告（「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通
函（「通函」）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2月10日內容有關建議股份拆細的經修訂預
期時間表的公告（「經修訂時間表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臨時股東大會已於2026年2月13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於上海市楊浦區政立路
477號創智天地2號樓8樓會議室以投票方式舉行。臨時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並
由執行董事李欣瑞先生主持。全體董事以現場出席或視頻接入方式出席了臨時股
東大會。

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已發行H股總數為59,788,807股，為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臨
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就所提呈決議案表決的H股總數。本公司並未持有任何庫存
股份（具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或
待註銷的購回股份。概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須就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任何
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者於會上放
棄投票贊成所提呈決議案。概無股東於通函中表示有意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所提
呈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表決。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開符合適用的中國法律法規、
上市規則及組織章程細則的相關規定。

股東及正式獲授權代表（合共持有 33 ,636 ,010股H股，佔已發行H股總數約
56.26%）出席了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通告所載的提呈的決議案已於臨時
股東大會上提呈供股東審議及批准，並以投票方式表決。



2

臨時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以下決議案已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正式通過，投票結果詳情載
列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建議股份拆細，每一
(1)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現
有H股拆細為五 (5)股每股面值人
民幣0.20元的H股，以及建議修訂
組織章程細則

33,636,010
100%

0
0%

0
0%

由於第1項決議案獲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投票贊成，故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
本公司特別決議案。

本公司的香港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監票
員，負責於臨時股東大會上處理點票事宜。

建議股份拆細於2026年3月3日生效

董事會欣然宣佈，建議股份拆細將於2026年3月3日（星期二）生效。已拆細H股買
賣將於2026年3月3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開始買賣。於建議股份拆細生效後，假
設自本公告日期起至建議股份拆細生效日期止期間，概無進一步發行或購回及註
銷現有H股，則將有298,944,035股已拆細H股發行及繳足。有關進一步詳情（包括
買賣安排及免費換領股票安排），請參閱通函及經修訂時間表公告所載經修訂預期
時間表。股東應注意，於建議股份拆細生效後，已拆細H股的新股票將以黃色印
製，而2026年4月9日（星期四）下午四時十分後，現有的藍色股票將不再適用於買
賣、結算及登記用途，惟仍作為所有權證明文件而保持有效。

承董事會命
上海摯達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志明

香港，2026年2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i)執行董事黃志明博士及李欣瑞
先生；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枝麗女士、吳瑜珊女士及陸銘博士。


